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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百日攻坚”行动的通知

为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打造美丽宜居乡村，按照《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关于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百日攻坚”行动的通知》（铜农委〔2025〕15号）文件要求，经镇政府研究决定，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百日攻坚”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行动目标
以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为目标，重点解决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问题，通过集中整治和长效管理，全面提升我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
2、 行动内容
（一）集中整治生活垃圾，确保“扫干净”。319、铜永路、庆石路主干道、村庄集中区域及院落等重点区域，全面整治生活垃圾随意抛撒、垃圾清（转）运不及时等突出问题。对户内卫生，动员群众开展整治，同时加大秸秆、垃圾禁烧的宣传、巡查和处置力度。
（二）集中整治乱堆乱放，确保“摆整齐”。319、铜永路、庆石路主干道、村庄集中区域及院落等重点区域，全面整治建筑垃圾、生产生活用具、秸秆、柴草等乱堆乱放现象。做到生产、生活物品放置整齐，建筑材料等有序堆放。
（三）集中整治污水乱排，确保“无污水”。全面整治319、铜永路、庆石路主干道及村组道路两旁、村庄集中区域及院落内水渠、河流等乱排乱放现象，同步排查整治农户生活污水随意排放，整治公厕卫生，保障设施完好，杜绝污水直排。
（四）集中整治围挡及“万国旗”和小广告，确保“好形象”。加强319、铜永路、庆石路等主干道路及村组道路两旁及院落的不规范围挡、“蜘蛛网”和乱贴、乱喷“野广告”等的清理整治。确保无“万国旗”飘扬、小广告等，围挡围栏整洁有序。
（五）发挥农民群众主体作用，确保“共参与”。进村入户宣传，发挥党员、村干部带头示范作用等，发动农民群众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营造全民参与环境净化整治的良好氛围。
（六）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可持续”。各村积极探讨将人居环境整治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促进村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巩固整治成果，防止反弹反复。同时，通过网格化责任机制，实行“驻村干部包村、村组干部包户”，结合党员带头、志愿者参与，形成常态化监督与整改。
3、 行动时间
本次“百日攻坚”行动自2025年2月20日开始至6月30日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发动阶段（2025年2月20日—25日）广泛宣传，全面动员，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二）集中整治阶段（2025年2月26日—2025年5月31日）各村明确整治任务，集中力量开展整治行动，确保各项任务按期完成，各村相关整治开展情况以文字图片的形式不定期反馈至镇人居环境工作交流群，相互学习、促进整治成效提质。
（三）成效评价阶段（2025年6月1日—6月30日）各村对照《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百日攻坚行动成效评价表》进行自评，提交自评表和工作总结，同时镇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各村整治情况进行核查验收，最终以镇核查验收结果、村自评以及平时开展情况进行综合评分。
4、 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农村人居环境“百日攻坚”工作专班
组长：骆辉；副组长：陈伟；成员：张亚东、郭琴、张元华、骆星宇、王光辉、蒲丽、施祖毅。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产业中心，负责农村人居环境“百日攻坚”日常工作，由陈伟兼任办公室主任，黎友玲、李浩鑫、鲁黎、张廷芬、蒋孝华、林长安为办公室成员。
（二）广泛宣传发动
充分利用广播、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整治行动。同时，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引领群众共同参与。
（三）强化督查考核
工作专班将不定时对各村整治情况进行督查，并将此次行动综合评分结果与年度考核挂钩。对行动迟缓、整治不力的将严肃问责。

附件：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百日攻坚行动成效评价表


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人民政府        
                           2025年2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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